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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 函
地址：220232新北市板橋區縣民大道2段7
號17樓
承辦人：高國盛
電話：02-8968-0899分機0699
傳真：
電子信箱：qwe851119@ib.gov.tw

受文者：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（代表人陳慧遊先

生）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5年6月25日
發文字號：保局(綜)字第115042442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 (115S405731_1_25133803388.pdf)

主旨：有關法務部調查局函知「防制洗錢金融行動工作組織

（FATF）」公布高風險及加強監督國家或地區名單相關訊

息一案，請轉知所屬會員依洗錢防制法等相關規定辦理，

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法務部調查局115年6月23日調錢貳字第11535519581號

函（本局收文日115年6月24日）辦理，隨文檢附來文影本1

份。

正本：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（代表人陳慧遊先生）、中華民國產物保險商業
同業公會（代表人陳萬祥先生）、中華民國保險經紀人商業同業公會（代表人李
正之先生）、中華民國保險代理人商業同業公會（代表人孫芳文先生）、中華民
國保險經紀人公會（代表人黃麗卿女士）

副本：本局綜合監理組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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